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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8           证券简称：梅泰诺          公告编号：2018-098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修订说明的公告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披露了《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及其摘要，并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北

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

【2018】第 27 号）（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根据《重组问询函》的要求，

公司对报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现将报告书补充、修订的主要

内容说明如下，并修订报告书摘要相应章节的内容（本说明中的简称与报告书中

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1、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之“十、标的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情况”之“（五）主要经营模式”之“1、服务模式”之“（1）数据智

能标签业务”之“1）智能标签服务业务”中补充披露了公开号码段的具体内容

及获取方式。 

2、公司已在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之“二、标的公司的业务和经营风险”

之“（五）用户标签有效性下降导致的经营业绩波动风险”和“第十二节 风险因

素”之“二、标的公司的业务和经营风险”之“（五）用户标签有效性下降导致

的经营业绩波动风险”补充披露了用户标签有效性下降导致的经营业绩波动风险。 

3、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之“十、标的公司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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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发展情况”之“（十一）标的公司数据业务涉及个人信息及取得授权的情况”

之“2、标的公司取得数据及使用数据的授权情况”中对标的公司取得数据及使

用数据的授权情况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4、公司已在报告书“第九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之“三、

标的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之“（二）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分析”之“1、

标的公司收入、成本、毛利率变动情况分析”之“（4）报告期内不同结算方式的

平均单价、采购总额和销售总额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不同结算

方式的平均单价、采购总额和销售总额分析。 

5、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之“十、标的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情况”之“（三）主营业务情况”之“3、业务相关指标数据”之“（2）

DSP 业务指标”中修订并补充披露了相关业务指标波动原因及可比公司 DSP 业

务指标分析。 

6、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之“十、标的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情况”之“（三）主营业务情况”之“4、平台技术开发业务情况”中补

充披露了平台技术开发业务的情况。 

7、公司已在报告书“第九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之“三、

标的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分析”之“（二）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分析”之“1、

标的公司收入、成本、毛利率变动情况分析”之“（3）标的公司毛利率较高的原

因及合理性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8、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六节 标的资产的估值情况”之“二、收益法评估说

明”之“（四）企业自由现金流的预测”之“1、营业收入的预测”之“（2）营

业收入预测的合理性分析”中补充披露了营业收入预测的合理性。 

9、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十二、其他影响股东及

其他投资者做出合理判断的、有关本次交易的所有信息”中补充披露了更换独立

财务顾问的具体原因及其陈述意见。 

10、公司已在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十一、穿透直至自

然人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全部交易对方情况”补充披露了穿

透后的交易对手方最近三年每份职业的起止日期和任职单位，是否与任职单位存

在产权关系，其控制的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以及上述企业是否与标的公司



3 

 

存在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的情形。 

11、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之“十、标的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情况”之“（三）主营业务情况”之“3、业务相关指标数据”之“（4）

客户数量及收入情况”修订相关业务数据。 

12、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之“一、标的公司的简要财

务报表”之“（四）标的公司 2018 年 1-6 月份主要财务数据”中补充披露了标

的公司 2018 年 1-6 月份主要财务数据。 

13、公司已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二、本次交易相关方作出的

重要承诺”之“（三）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及其董监高的相关承诺”中补充披露

了股份穿透锁定承诺。 

14、公司已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四、本次重组对中小投资者

权益保护的安排”之“（三）股份锁定安排及现金对价分期支付安排”中补充披

露股份穿透锁定承诺。 

15、公司已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五、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

排”之“（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补充披露了股份穿透锁定承诺。 

16、公司已在报告书“第五节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之“（六）本次发行股

份锁定期”中补充披露了股份穿透锁定承诺。 

17、公司已在报告书“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十、本次交易相关方

出具的承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要求”中补充披露了股份穿透锁定承

诺。 

18、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问询意见，在遵循重要性及相关性原则的

基础上，公司依据相关风险对本次重组及重组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

况和持续盈利能力的重要性、相关性，对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和“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进行了补充修订及顺序调整。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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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 日 




